
CBA 受款人之特別記載事項之意思 

1.如下圖： 

相關申請表分為以下兩種，請至公所網站－便民服務－表單下載－財政課下載填寫之： 

(1).取消禁止背書轉讓申請  

(2).匯款同意書(通常為內扣 30 元匯費，但金額超過兩百萬以上者，每一百萬加收 10 元，未滿一

百萬者以一百萬計算，請依竹塘鄉農會公告為準)  

 

2.何謂「劃線」？何謂「禁止背書轉讓？」 

 (1)劃線：依據票據法第 139 條第 1 項規定：「支票經在正面劃平行線二道者，付款人僅得對金

融業者支付票據金額。」故劃線只能存進戶頭，不可以領現金。 

 (2)禁止背書轉讓：依據票據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記名匯票發票人有禁止轉讓之記載者，不

得轉讓。」又票據法第 144 條規定：「第二節關於背書之規定，…以下略，均於支票準用之。」；

故有「禁止背書轉讓」僅能由受款人兌現，不得在背面簽名後轉讓給他人。 

 



 

3.以下為圖示： 

 (1)支票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2)支票勿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3)支票請劃線 

  

 (4)其他 

 

 

 

 



 

4.使用時機： 

選項 時機 

支票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領支票且無匯款者，通常就選這個 

支票勿劃線，並禁止背書轉讓 
1. 適用匯款，須填寫匯款同意書，且每次匯款內扣手續費                              

30 元(兩百萬以下)，若為竹塘農會帳戶則不扣手續費 

2. 同仁如須預借新台幣一萬元以上，建議選取，避免支票

遺失，衍生麻煩 

支票請劃線 
因開立支票名稱須為廠商名稱，而廠商不見得有開與自己商

店相同名稱之帳戶(通常為該商店負責人個人戶名稱)，領取

支票並無法入戶頭，因此需要將支票取消禁背才能入個人帳

戶，須填寫取消禁止背書轉讓申請書 

其他 
目前僅有本所員工可以開立，不劃線也不禁背若支票不慎遺

失時，任何人皆可直接兌現，因此不建議選擇 

 

5.簽證時新增受款人思考： 

1. 請特別查明是否有取消禁止背書轉讓?是否為匯款?  

2. 若為新廠商請至本所網站下載相關申請表填寫後送至財政課 

3. 若為已建檔廠商，請確認財政課提供的「往來廠商支付方式(含取消禁背名單)」檔案，切勿任

意勾選! 

4. 若隨意勾選將退件修正 


